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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间宗教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实践模式 

沈小勇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 哲学与法学教研部，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４） 

【摘 要】浙江的民间宗教历史悠久、影响甚广，管理任务相当繁重。在剖析当前浙江民间宗教管理基本现状和

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地方经验的角度总结了浙江各地在民间宗教事务管理中的创新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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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宗教，一般也被称为民间信仰、民俗信仰、民众宗教等，是相对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制度化

宗教而言的各种非制度化的宗教信仰和民间崇拜。与五大正统宗教不同，民间宗教没有统一的教义、经典，没有规范的教团组

织，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深入在广大民间和百姓之中。民间宗教主张自然神明崇拜、祖先崇拜、功臣圣贤崇拜以及宗教俗神崇

拜等，因而被学界称为“民间俗文化的灵魂”。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间宗教出现了大规模的复兴势头，无论是信众人

数、庙宇数量、信众活动等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在某些地方已经超出五大制度化宗教。本文结合浙江民间宗教管理的基本现

状，在剖析浙江民间宗教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地方经验角度总结了浙江各地在民间宗教事务管理中的实践

模式。 

一、浙江民间宗教管理面临的态势 

浙江的民间宗教信仰资源历史悠久、非常丰富，从史前浙江民俗的发展到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乃至唐宋元明时期均

有丰富的历史民间信仰传统资源。如在史前时期，就有河姆渡人的太阳崇拜及鸟信仰，以及史前祭祀和巫觋阶层的出现等。在

秦汉时期，鸟信仰崇拜、防风的地方神崇拜、东阳郡的越人斗牛、断发文身等，都是对先秦时期浙江区域民间信仰的发展。此

时期巫觋与淫祀较为盛行，甚至导致政府欲禁难止。在魏晋南北朝到整个隋唐时期，佛教寺庙和道教道观数量不断增加，佛道

民间传说广为流传，对浙江民间信仰生活产生影响。袄教、大秦教和摩尼教传入中国，对浙江境内的民俗生活都有很大的传播

和影响，从而也导致浙江地方上咒禁流行、民间方术中咒术流行等。两宋时期，佛道节日信仰更是普及民间，佛道习俗流行民

间，道教神祇梓潼帝君（文昌）和真武为民众所崇奉，在浙江民间，卜卦看命与祈梦风俗也颇为流行。元明清时期，在浙江民

间宗教中，还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神灵崇拜，如对太岁和五通神的信仰。清代浙江地方神信仰影响很大，如胡公大帝、陈十四夫

人、刘猛将、妈祖、城隍等神灵，浙江各地均有大小不一的庙会活动举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乃至现代
①
。总体而言，这

些在浙江民间社会广泛流传的民间宗教和信仰活动，与正统宗教一起，对浙江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

至可以说，这些民间宗教对浙江本土民俗文化的形成比正统宗教的作用还要重大。 

在当前，浙江民间信仰的庙宇量多面广，星罗棋布。各地崇奉的神祇和香火祭祀范围传统深厚，类型多样。根据叶涛等人

的研究，目前在浙江省域内流传的民间神祇系统中，既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的神祇，如城隍、关公等，还有一批在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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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影响较大的地方神祇，如潮神、胡公大帝、黄大仙、杨府爷、陈靖姑（陈十四娘）等，更有众多浙江省内地方特有的神祇，

在民众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②
。当前，大规模的宗祠修建现象也是新的形势下浙江地方祖先崇拜的信仰发展，续修族谱、联谊宗

亲也正在成为普通百姓联络情感、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无论是神明崇拜、祖先崇拜、俗神崇拜等，这些都是当代浙江民

间信仰发展态势的有力证明。可以说，神祇崇拜和仪式、集合庙宇的重修和管理，都体现了当前浙江民间社会文化的变化特点，

反映了基层百姓内心精神文化世界的追求。一方面，浙江地方民间宗教发展势头强劲，另一方面，对民间信仰事务的管理工作

面临更多的挑战。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５日，海宁市黄港镇五丰村的一场大火，致使参加民间信仰活动的四十多名老人被烧身亡，

此事引起浙江省和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对民间信仰问题的高度重视。民间信仰发展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对社会管理以及整个社

会和谐稳定的挑战越来越多，民间信仰活动已经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如果民间信仰管理工作跟不上，其负面影响就

会凸显。对此，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不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 

二、浙江民间宗教管理存在的问题 

由于浙江民间宗教发展历史悠久，加之浙江地域差异大、经济发展快，外来流动人口多、民间宗教活动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等因素，使得浙江民间宗教管理难度大，问题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是宗教管理重视度不够，存在着管理人员缺乏、管理资金匮乏和管理法规不明等普遍性问题。作为宗教大省，浙江全省

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１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２万余人，信教群众２００余万人，宗教管理工作任务繁重。但是目前浙江全

省宗教工作部门力量薄弱，１１个设区市的民宗局中有７个与统战部合署办公，干部平均不到７人（含事业编制）；９０个县级

民宗局中有８１个与统战部合署办公，干部平均不到２人（含事业编制）。对于民间宗教管理工作而言，由于政策不明确，自然

在很多地方还存在管理体制机制多样、法规不明、管理不力等共性问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基层普遍反映，由于我国宗

教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民间信仰没有明确的定义，２００６年３月新修订的《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也没有对浙江民间宗教事

务管理提出具体管理规范依据，因此基层在界定和管理相关人员和活动时，没有相应的条款和规定，使得有些非法宗教活动很

容易钻民间信仰的空子，而这方面在学习宣传上还存在真空状态。 

二是民间信仰事务特别繁杂，存在着解决难点问题的创新力不强等特殊性问题。民间信仰活动特别是场所历来存在“低、

小、散”问题，浙江在各地试点探索中特别注重加强了民间信仰场所整治，以此规范民间信仰事务管理。但是，由于浙江民间

信仰活动传统悠久，遍及面多，影响甚广，特别在广大市县基层，民间信仰活动发展特别快，活动场所众多，活动人员众多，

活动数量众多，因而事务管理也显得特别繁杂，存在很多管理上的难点问题。比如基层活动场所隐患问题比较突出，目前浙江

很多基层民间信仰场所都是以老人协会和村民募捐自发组织管理为主，较少有专人看管。场所设施不健全、不规范，基建项目

无资质监理，消防安全、卫生防疫措施不到位，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场所内的功能活动散乱、混乱，无法发挥其积极作用。

再比如，对大型民间信仰活动引导能力不强，导致被动管理多，主动管理少。很多民间信仰活动往往夹杂着封建迷信内容，由

于缺乏宗教政策法规和必要的监督措施，容易被利用来进行迷信活动，甚至导致邪教渗透。有的则光明正大的借机敛财、搞摊

派，浪费土地资源、浪费社会财力，加重农民负担。同时，这些大型活动很多还处在自发自流状态，活动不申报、经费不规范，

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大型活动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很容易引起突发事件，给基层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这些难点问题

特别考验宗教管理部门的创新能力。 

当前，就民间宗教发展的时代特点而言，民间信仰的世俗化倾向加剧着社会管理难度，各种变相民间信仰活动冲击着正常

的宗教秩序，民间宗教的复杂性和隐患性又使得社会控制日益增加不可预期性。浙江民间宗教在事务管理中也难免存在着解决

难点问题的创新力不强、科学性不够等问题。管理理念过于陈旧，管理手段相对单一，“管卡压”思路多，重管理，轻服务，正

面引导和主动管理少，正面转化和创新能力弱，由于过分强调宗教问题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导致过分依赖传统的思路和做法，

新举措新办法不多，缺乏创新精神。基层管理工作尽管已经得到加强，但是基层的基础工作还是显得很薄弱，基础信息还比较

缺失，基本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基层宗教工作部门力量薄弱，很多管理工作难以推进和真正落实到位，甚至出现管理真空。如

何创新管理理念，不断提升民间信仰事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创新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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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江民间宗教管理的实践模式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国家宗教事务局为民间信仰工作主管部门，浙江正积极开展试点管理工作，力争推进民间信仰管理工

作向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在前期管理试点工作中，一是理念和认识到位，二是各项制度逐步规范和制度化。当

前我们已经认识到，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地域性文化特征的重要元素，是信众精神生活需求的重要体

现。正如浙江省民宗局陈振华指出，随着社会变革发展，对民间信仰怎么看、怎么办，要认真研究，积极实践。要推进民间信

仰事务管理，保障信众正常信仰活动需求，发挥民间信仰的积极作用；要采取有效管理手段，解决民间信仰方面带来的社会管

理问题，确保公共安全；要引导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整合，提升民间信仰文化；要探索研究政策措施，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

突出问题，努力推进规范管理。 

浙江在宗教管理和民间信仰事务管理中，特别注重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构建信息共享、对策共研、措施共举的综合协调机

制。全省１１个设区的市，９０个县（市、区）全部建立了由党委政府领导牵头，统战、民宗、公安、国安等相关部门参加的

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和联席会议制度，宗教工作得以加强，横向到边的宗教工作格局得以实现。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大胆尝试，重

心下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基层宗教工作力量，创造了以强化乡镇工作力量、推进乡镇属地管理的温州模式，强化群众

自我管理、推进村级宗教管理的慈溪模式，强化宗教服务管理、推进执法与服务相结合的专业模式等，纵向到底的工作格局得

到实现，工作效果得到有效提升。在信息建设方面，也注重抓统筹，抓规范，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信息化管理制度，逐步推

进浙江省宗教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截至２０１３年８月，全省已经录入３７８２所宗教活动场所、９３６处民间信仰点、１９

８３名教职人员的相关信息。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与预期还有差距，主要是进度太慢。 

民间信仰事务管理不能搞一刀切、一阵风、一般齐。浙江把民间信仰工作纳入到全局中考虑，在创新管理上谋划、在体制

机制上探索、在服务大局中求实效，各地在试点管理中均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模式。 

一是台州“三促三化”的民间宗教管理模式。在台州，玉环县以“三促三化”探索提升民间信仰事务管理。目前，玉环县

共有民间信仰４７６处，大多缺少文化内涵，殿堂风格单一，场所管理秩序较乱，为此开展工作重点是：专项整治促管理有序

化、甄别归类促管理目标化、建立机制促管理常态化。开展非法滥建寺观庙宇专项整治，实行对民间信仰分类管理，按照“四

个一批”即纳入管理一批，整改规范一批，布局调整一批，取缔拆除一批的工作措施，逐步加强日常监督和管理。县委、县府

将民间信仰事务管理列入县对乡镇（街道）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作为各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考核内

容。 

二是温州“三级网络”的民间宗教管理模式。在温州，管理网络体系得到重视。全市全面建立了县（市、区）、街道（乡镇）、

社区（村级）三级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工作网络。加强了街道（乡镇）民族宗教事务所设立、社区（村居）民族宗教和民间信

仰联络员的配备，努力实现全覆盖建设、实体化运作。温州积极推进民族宗教、民间信仰的属地化管理，结合统战民宗组织建

设的布局，划分若干网格，明确街道（乡镇）民族宗教事务所和社区（村居）民族宗教、民间信仰工作联络员的工作职责、主

要任务和措施要求。借鉴试点工作成功做法，建立运行工作制度和长效机制，指导和规范街道（乡镇）民族宗教事务所管理，

在全市范围内逐步形成规范化管理模式，明晰基层组织该“怎么干”。 

三是舟山“优化场所”的民间宗教管理模式。在舟山，积极做好民间信仰场所的管理工作。重新审视民间信仰场所的定位

与管理，总结和反思过去的经验和做法，政策上定好位，工作上管好事，妥善处理好新形势下民间信仰场所管理问题，促进了

渔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正视民间信仰客观存在，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拓展民间信仰场所的文化空间。加大新渔农村文化设

施建设，打造一条新的基层文化生态链，促进基层文化繁荣，使之成为渔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坚持属地管

理原则，强化了岗位考评和责任追究制度。 

四是宁波“把好四关”的民间宗教管理模式。在宁波，鄞州区严格把握“四个关键环节”：一是把好“基建关”，严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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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二是把好“安全关”，确保信众安全。将安全工作作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重中之重，通过普查、对口互查、抽

查等方式切实抓好整改。三是把好“财务关”，确保善款善用。严格执行财务制度，明确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财产和合法收入属

于该场所集体所有，其使用应当按照有关制度和财务规定，主要用于该场所开展正常活动和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等。四是把好

“活动关”，确保安全有序。从严控制各类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确要举办活动的，要填报《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活动审批表》，由

所在镇乡（街道）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小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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